使馆退税申报表及明细表填写说明

1．退税申报表与明细表要求逐项填写，数字准确无误。
2．明细表要按人填写，使（领）馆购买的公用物品也要填写此表并在表头注明“使（领）馆公用”字样。
3．货物类别代码：A：水、B：热水、C：电、D：煤气、E：天然气、F：暖气、G：物品（税率13%：指粮食、食用植物油、图书、报纸、杂志等）、H：其他物品和劳务（税率17%）。
4．明细汇总表应按同一购买人所购应退税货物的普通发票（国税监制）连续填写。
有关栏次的填写方法：
水、热水、电、煤气、天然气、暖气：
计税数量＝发票上注明的实际消费数量或供暖面积
应退税额＝计税数量×单位退税额
单位退税额：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销售价格和征税税率核定，在每季申报计算退税前通知使（领）馆。
劳务和其他货物：
计税金额＝普通发票或《基本建设工程竣工决算审核报告》列明的实际使用建筑材料、设备的含增值税的金额/（1+增值税适用征税率）
应退税额＝计税金额×增值税适用征税率
5．用于退税的发票（原件和复印件）请按明细汇总表的填写顺序粘贴在A4复印纸上，使（领）馆如有要求退回发票原件的，应将发票原件与复印件分别存放，并在原件及复印件的显著位置上注明“申报序号，需退回”字样（个人请在发票左上角注明，使馆汇总时在发票右上角注明）。
6．申报表按大类填写：水、热水、电、煤气、天然气、暖气、物品（税率13%：指粮食、食用植物油、图书、报纸、杂志等）、物品和劳务（税率17%）。
7．申报表和明细汇总表请按驻华使馆、在不同地区的领馆分别汇总申报。
8．请用中文填写各项表格，表格报送应采用电脑打印，并生成EXCEL格式的3．5寸软盘一张，连同申报表一同报送礼宾司报退税机关审核。
